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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年度 

臺北市政府推動職場性別平等認證 

簡章 

一、 目的： 

為落實職場性別平等，扭轉社會對性別刻板印象，本市推

動「臺北市職場性別平等認證」，促進公、私立機關(構)落實職

場性別平等之內涵，並建立學習標竿，藉以吸引人才、留才之

效能，共創性別平等之職場環境，打造臺北市為職場性別平等

之都。 

二、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臺北市政府。 

(二) 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勞動局(下稱「本局」)。 

(三) 承辦單位：太乙廣告行銷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太乙公

司」)。 

三、 適用對象及限制： 

(一) 適用對象：登記於本市或於本市設有營業據點、辦事處之

機關(構)。 

(二) 限制： 

1. 機關(構)自114年1月1日至評核結果公告日期間，包含

分支機構及附屬單位均不得有發生違反性別平等工作

法、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1項規定之情形並遭主管機關

裁罰(含仍在進行行政爭訟之案件)者，或有重大違規

情事者(註1)，如經查證有前開情事者，不符合報名資

格。 

2. 如機關(構)已取得臺北市職場性別平等認證相關獎項，

在認證期間內，包含分支機構及附屬單位倘有發生違

反性別工作平等法、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1項規定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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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並遭主管機關裁罰(含仍在進行行政爭訟之案件)者，

或有重大違規情事者(註1)，本局得撤銷或廢止其獎項

或認證。 

四、 實施期程： 

(一) 公告時間：115年5月。 

(二) 指標說明會： 

1. 線上說明會：115年○月○日(星期○)辦理。 

2. 實體說明會：115年○月○日(星期○)辦理。 

※實際時間、地點之安排將於本局官網上進行公告。 

(三) 提送認證資料期間：以114年1月1日至114年12月31日期

間推動職場性別平等執行情形，並應同時提供相關佐證資

料，以利受評。 

(四) 受理期間：自公告日起至115年7月31日(星期五)止，以

郵戳日期為憑。 

五、 繳交資料及形式  

(一) 完整填寫「臺北市職場性別平等認證報名表」(附件1)，

並加蓋機關(構)及負責人章。 

(二) 提供於本市登記或設立據點之證明。 

(三) 「參加臺北市職場性別平等認證評核同意書」(附件2)，

並請加蓋機關(構)及負責人章。 

(四) 參閱「臺北市職場性別平等認證指標操作手冊」(附件3)

之說明內容，詳細填寫「臺北市職場性別平等認證證明文

件說明表(含自評分數)」(附件4)，並依說明表內容檢附佐

證資料為附件，附件請務必編列頁碼以利查找，並請將所

有書面資料一起裝訂成冊，以免散落，所有書面資料交付

1式5份及其電子檔案。 

六、 送件方式：請於115年7月31日(星期五)前，依前開規範將資料

以「掛號郵寄」送達「臺北市職場性別平等認證工作小組」收 

(承辦單位：太乙公司；地址：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三段2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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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8樓)，以郵戳日期為憑，逾期恕不受理。 

七、 評核項目： 

共分為8項指標、31項基準，相關說明及配分如下： 

 

項次 項目 基準說明 配分  

1 推動性別平等之相關機制 
1. 成立推動性別平等之組織或機制。 

2. 負責人作出推動性別平等的公開承諾。 
6分 

2 促進組織決策之性別平等 

1. 各項決策組織成員組成之性別比。 

2. 管理職性別比。 

3. 促進相對少數性別晉升或決策參與之具體措

施。 

16分 

3 促進薪資待遇性別平等 

1. 全員平均總薪資性別比。 

2. 管理階層平均總薪資性別比。 

3. 縮小男女薪資差距之具體措施。 

8分  

4 促進性別平等之教育與訓練 

1. 員工參與性別平等意識及權益教育訓練之比

例。 

2. 主管中參與性別平等意識及權益教育訓練之

比例。 

3. 舉辦至少2小時以上(含)之職場相對少數性

別領導力的培育訓練。 

4. 促進相對少數性別培力(及）或提升性別平

等意識之具體措施。 

16分 

5 工作與家庭平衡 

1. 提供有助於員工平衡工作與家庭之友善假

別。 

2. 提供有助於員工平衡工作與家庭之彈性工作

安排。 

3. 其他工作與家庭平衡之具體措施。 

14分  

6 友善孕育措施 1. 提供友善孕育假別。 2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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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落實育嬰留職停薪情形。 

3. 提供育兒津貼。 

4. 提供托兒設施或措施。 

5. 完善哺(集)乳室設備。 

6. 孕婦職場安全。 

7. 提供其他友善孕育措施。 

7 職場安全之性平友善措施 

1. 訂有職場性騷擾防治政策與措施並向員工公

開揭示。 

2. 辦理員工性騷擾防治教育訓練。 

3. 職場性騷擾事件之後續協助方案。 

4. 提供員工夜間工作安全友善措施。 

5. 其他職場暴力或霸凌之防治措施。 

10分 

8 
促進多元性別平等 

相關作為或措施 

1. 辦理多元性別議題教育訓練。 

2. 提供多元性別平等之假別。 

3. 提供無性別差異之設施、設備。 

4. 其他促進多元性別友善職場環境之具體措

施。 

8分 

八、 評核及申覆  

(一) 初審 

1. 資格審查：預定於115年8月中旬辦理，由承辦單位

依繳交資料，針對機關(構)統一之申請資格、送件時

間、文件是否缺漏、以及申請單位(包含分支機構及

附屬單位)是否有發生違反性別平等工作法、就業服

務法第5條第1項規定之情形並遭主管機關裁罰(含仍

在進行行政爭訟之案件)，或有重大違規情事者(註1)，

並初步確認申請機關(構)各項指標總得分，進行資格

審查。 

(1) 申請機關(構)之申請資格、送件時間等項目如未

符合本作業須知規定者，視為資格不符，由本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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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復審查結果，且所繳交資料恕不退件。 

(2) 繳交資料如有缺漏者，由承辦單位逕行聯繫補件，

如未補件則該項指標之衡量項目，依現有資料評

核。 

2. 複審： 

預定於115年9月上旬，由承辦單位辦理複審作業，

邀請評核委員就已通過初審案進行複審。另外，有勾

選參加創意獎項之機關(構)，將安排簡報，簡報時間、

地點由承辦單位另行通知時間地點，進行簡報說明。 

(1) 申請機關(構)所提之說明表或相關評核佐證資料，

如歸類其它指標評分項目較為妥適者，由承辦單

位逕行調整指標項目後，依該指標項目計分，原

所提指標評分項目則不予計分。 

(2) 申請機關(構)所提相關評核佐證資料如有同一事

由重複出現二項以上評核指標項目之情事，由承

辦單位逕擇其中一項指標項目計分。 

3. 決審：預定於115年10月上旬辦理，由本局召開決審

會議，確認評核結果。 

(二) 申覆 

1. 申覆期限：申請機關(構)對評核結果有異議，自收受

評核結果日之次日起10個日曆日內，以書面向本局

提出申覆，可親送(以本局收件日期為憑)或「掛號郵

寄」送達本局(地址：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

號5樓，「臺北市職場性別平等認證工作小組」收)，

以郵戳日期為憑，逾期恕不受理。 

2. 辦理方式： 

(1) 本局收受前述書面申覆申請後，僅針對申請機關

(構)之各項指標評核得分或加總是否有誤，進行

核閱，恕不依繳交資料重新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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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局如發現得分登記或核算錯誤時，應重新計算

總得分。 

(3) 本局將申覆結果以正式公文函復。 

九、 獎項： 

(一) 金質獎：各項指標得分加總達80分以上者，為合格認

證。 

(二) 銀質獎：各項指標得分加總為75分以上至79分以下者。 

(三) 銅質獎：各項指標得分加總為70分以上至74分以下者。 

(四) 創意獎： 

1. 自行報名：申請機關(構)於報名表上主動勾選願意參

加創意獎，於複審會議中進行簡報，且各項指標得分

加總需達50分以上者並經決審會議決議後，始得列

入獲獎名單。 

2. 本局遴選：本局就申請機關(構)之評核資料中，擇有

創意作為者，逕提報創意獎參選名單，並經決審會議

決議列入獲獎名單。 

(五) 精進獎：各項指標得分加總達60分至69分，至少申請二

次以上之認證作業，且符合以下情形之一者： 

1. 前次參與認證作業之各項指標得分加總為59分以

下，本次各項指標得分加總高於前次總得分達10分

以上者。 

2. 前次參與認證作業之各項指標得分加總為60分以

上，本次各項指標得分加總高於前次總得分達5分以

上者。 

(六) 入圍獎：通過資格審查，各項指標得分加總為50分至59

分進入複審，惟未獲前述(一)~(五)項獎者。 

十、 評核結果：預計於115年10月上旬公告認證合格名單，實際執

行日期以本局公告日期為主。 

十一、 獎勵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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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獲前述獎項者，於表揚活動中頒發獎座(或獎牌、獎狀

等)，以資獎勵。 

(二) 針對獲得金質獎、銀質獎及銅質獎(認證合格)之機關(構)，

如過去一年內未有違反性別平等工作法、就業服務法第5

條第1項規定之情形並遭主管機關裁罰(含仍在進行行政

爭訟之案件)者，或未有重大違規情事者(註1)，兩年內得

不納本局自行規劃之專案勞檢名單，以作為獎勵措施。 

十二、 表揚活動：預計於115年11月中下旬辦理公開表揚。(其實際

辦理日期、時間本局另行公告)。 

十三、 認證有效期間：自評核結果公告日至116年12月31日止(2年

有效)。 

十四、 注意事項： 

(一) 如申請機關(構)具母公司及之組織，可分別申請認證作業，

惟母公司所送評核資料不得包含子公司之相關資料。母公

司所提送評核資料，如亦包含子公司之相關資料，僅得以

母公司名義申請認證作業。 

(二) 得獎機關(構)若於認證有效期間，包含分支機構及附屬單

位倘發生違反性別平等工作法、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1項

規定之情形並遭主管機關裁罰(含仍在進行行政爭訟之案

件)者，或有重大違規情事者(註1)，本局得撤銷或廢止其

獎項或認證。 

(三) 得獎機關(構)同意接受後續採訪，其相關採訪之照片及內

容，以及參加認證所提送書面及電子資料，授權本局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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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 

重大違規情事之判斷基準： 

一、 違反勞動法令：勞動法令指勞動基準法、就業服務法(除第

5條第1項以外)、職業安全衛生法、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

護法、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勞資爭議處理法、勞工退休

金條例、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等相關法令規定。 

二、 判斷標準如下： 

(一) 曾因違反勞動法令(指同一條款項)遭裁處罰鍰達3次以

上或遭裁處最高罰鍰者。 

(二) 曾發生下列職業災害且可歸責雇主者： 

1. 發生死亡災害、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3人以上。 

2.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災害。 

3. 其他違反勞動法令且情節重大，或不符本計畫目的之

情事者。 


